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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

2026年甘肃省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三期）

——2026年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六期）

秦州区玉泉镇枣园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

法律意见

德恒 37F20260044-00002号

天水市财政局：

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具有出具本法律意见的资格。本所接受天水市财政

局的委托，担任 2026年甘肃省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三期）——2026年甘

肃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六期）秦州区玉泉镇枣园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以下简称

“本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指派杨小军律师、兰亚红律师（以下合称“本

所律师”）作为本次专项法律服务的经办律师。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及本所律师作出如下声明：

1. 本所律师依据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

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虑政

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相关批准、确认。本所律师已经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

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项目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

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2. 本所律师在工作过程中，已得到项目单位的保证：即公司业已向本所律

师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制作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和口头

证言，其所提供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完整和有效的，且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

漏之处。

3. 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相关部门及中介机构向本所律师提供

的一切应提供的文件资料。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备案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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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之一，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 本所律师仅就项目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专项评价报告

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专项评价报告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

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

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 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部分或全部内容在发行文件中自行引用，但

相关机构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法律意见书仅

供本期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

管理的意见》《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关

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关

于做好 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在充分核查验证的基础上，出具如下法

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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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已审阅发行人提供的相关文件资料，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实施方案、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报

告、债券发行计划及配套管理制度等，并就有关事项向发行人及其主管部门进行了必要访谈与核

查。所有核查工作均以审慎、独立、尽职为原则，确保法律意见依据充分、结论明确、表述准确。

正 文

一、债券发行主体

本次债券的发行主体为甘肃省人民政府，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第二条规定。

二、债券发行金额、期限、还本付息方式

根据《秦州区玉泉镇枣园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实施方案》，本项目计划申请

专项债券 5000万元，发行期限为 7年，发行额度在债券存续期内每年支付一次

债券利息，到期后一次性还本。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发行金额、期限和还本付息方式的设置符合《地

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和第九条的规定。

三、项目建设单位基本情况

经核查《关于秦州区玉泉镇枣园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等文件，秦州区玉泉镇枣园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建设单位为天水市秦州区国有

资产经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天水市秦州区国有资产经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其基本情况为：

名称 天水市秦州区国有资产经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500794887095N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文建龙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7 年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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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天水市秦州区永庆东路 136 号

经营范围

城市建设投资，城市公益项目开发经营，城市项目库建设，负责政

府授权的土地储备、土地前期开发、土地挂牌出让，房地产开发、

销售，房屋拆迁，负责政府授权的国有资产及其它所有资产的经营、

投资。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秦州区玉泉镇枣园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建设单位

天水市秦州区国有资产经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

业法人，具备开展项目建设的主体资格。

四、项目情况

1.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秦州区玉泉镇枣园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2）建设单位：天水市秦州区国有资产经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建设地址：秦州区玉泉镇枣园片区，东至成纪大道、南至海林轴承厂、

天水第一粮库、香榭丽舍、陇上尊裕，西至陈家庄、北至皇城路、天巉公路。

（4）主要建设内容及建设规模：根据《秦州区玉泉镇枣园片区棚户区改造

项目实施方案》，本项目主要建设规模和内容是：

A-3地块：拟建 4栋 26 层住宅楼（北侧两栋一层为商业，东、西两侧沿规

划路布置一层沿街商业），总建筑面积 102947.1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84953.4平方米（住宅建筑面积 77580.26平方米，商业及服务用房 7373.14平方

米），地下建筑面积 177993.7 平方米；容积率 4.2；建筑密度 28.1%;住宅套数

700户，其中安置房 466户；绿地率 30%；停车位 450个。

A-4地块：拟建 2栋 26 层住宅楼（北侧两栋一层为商业，西侧沿规划路布

置四层沿街商业），总建筑面积 60312.64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49928平

方米（住宅建筑面积 45336.18平方米，商业及服务用房 4591.82平方米），地下

建筑面积 10384.64平方米；容积率 4；建筑密度 25.43%;住宅套数 400户，其中

安置房 300户；绿地率 30%；停车位 280个。

（5）项目估算投资：根据《秦州区玉泉镇枣园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实施方

案》，本项目调整后总投资 91,499.21万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费 59,395.5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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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3,108.44万元；预备费 3,125.20 万元；拆迁补偿费 24,095.06

万元；建设期利息 1,725.00万元；债券发行费 50万元。

（6）资金来源：计划使用专项债券筹集资金 50,000.00万元，占比 54.65%；

财政资金 27,607.00万元，占比 30.17%。自筹资金 13,892.21万元，占比 15.18%。

专项债券使用严格落实财政部要求，全部投向棚户区改造领域等有收益的公益性

资本性支出。

2.取得的批复手续

批复名称 文号 批复单位 批复时间

关于秦州区玉泉镇枣园片区棚户

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

天秦发改审[2022]48号
天水市秦州区

发展和改革局
2022.06.02

关于秦州区玉泉镇枣园片区棚户

区改造项目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
天市建设[2023]10号

天水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
2023.05.29

关于秦州区玉泉镇枣园片区棚户

区改造项目修建防空地下室的批

复

天国动发[2023]33号
天水市国防动

员办公室
2023.05.26

关于秦州区玉泉镇枣园片区棚户

区改造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
天秦水务[2023]127号

天水市秦州区

水务局
2023.04.27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用 字 第

620500202200028号
天水市自然资

源局
2022.07.29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 字 第

620500202300039号
天水市自然资

源局
2023.05.19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 字 第

620500202300004
天水市自然资

源局
2023.01.13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620500202308030301
天水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
2023.08.03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项目属于具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符合《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的相关规定；且，上述项目已经依法

取得相关部门的批复手续，符合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规划，合法合规。

五、项目符合投向领域、债券资金不用于负面清单领域

经查，本次债券投向项目为秦州区玉泉镇枣园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属于

《2026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向领域》，债券资金不用于《2026年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投向领域禁止类项目清单》所列负面或禁止投向领域的建设内容。



法律意见

8

六、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甘肃分所出具的《2026年甘肃省

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三期）——2026年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六期）

秦州区玉泉镇枣园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估报告》（以

下简称“财务评估报告”）。根据该报告内容，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上述项目

预期净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项目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可实现项目收益和

融资自求平衡，符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操作指引》《关于试点发展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七、中介服务机构

1.会计师事务所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甘肃分所与项目单位签署的审计业

务约定书，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甘肃分所为本期债券发行的财务

评估机构。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甘肃分所现持有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于 2019年 9月 24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8590676050Q的《营业

执照》及由甘肃财政厅下发的证书编号为 110101416201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

证书》。在报告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魏兴花、何凯丽在出具该报告时分别持有执

业证号为 110004230037和 110101481127的《注册会计师证书》，且均已通过年

检，具备出具报告的资格。

2.律师事务所

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由甘肃省司法厅于 2020年 8月 11日批准设立，

现持有执业许可证号为 31620000MD02403436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已通过年检。在本法律意见上签字的杨小军律师、兰亚红律师分别持有执业证号

为 16201201610746559和 16201201611981776的《律师执业证》，均已通过年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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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甘肃广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及签字注册会计师

具备出具相关财务评估报告的资格；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

具备出具法律意见的资格。

八、结论性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1.上述项目建设单位均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法人，具备开展项目建设的

主体资格。

2.上述项目属于具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符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

暂行办法》第二条的相关规定；且，上述项目已经依法取得相关部门的批复手续，

符合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规划，合法合规。

3.上述项目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符合《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的相关规定。

4.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甘肃分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具备出具

相关财务评估报告的资格；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具备出具法

律意见的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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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

2026 年甘肃省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三期）

——2026 年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六期）天水市麦积山景区

经济适用住房（麦积山景区棚改安置房）项目

法律意见

德恒 37F20260040-00001号

天水市财政局：

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具有出具本法律意见的资格。本所接受天水市财政

局的委托，担任 2026年甘肃省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三期）——2026年甘

肃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六期）天水市麦积山景区经济适用住房（麦积山景区棚改

安置房）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指派杨小军律师、

兰亚红律师（以下合称“本所律师”）作为本次专项法律服务的经办律师。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及本所律师作出如下声明：

1. 本所律师依据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

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虑政

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相关批准、确认。本所律师已经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

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项目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

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2. 本所律师在工作过程中，已得到项目单位的保证：即公司业已向本所律

师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制作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和口头

证言，其所提供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完整和有效的，且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

漏之处。

3. 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相关部门及中介机构向本所律师提供

的一切应提供的文件资料。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备案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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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之一，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 本所律师仅就项目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专项评价报告

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专项评价报告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

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

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 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部分或全部内容在发行文件中自行引用，但

相关机构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法律意见书仅

供本期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

管理的意见》《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关

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关

于做好 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在充分核查验证的基础上，出具如下法

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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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债券发行主体

本次债券的发行主体为甘肃省人民政府，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第二条规定。

二、债券发行金额、期限、还本付息方式

根据《天水市麦积山景区经济适用住房（麦积山景区棚改安置房）实施方案》，

本次债券计划申请发行 1000万元，期限为 7年。还本付息方式为每年支付债券

利息到期后一次偿还本金。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发行金额、期限和还本付息方式的设置符合《地

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和第九条的规定。

三、项目建设单位基本情况

经核查《关于天水市麦积山景区经济适用住房（麦积山景区棚改安置房）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等文件，天水市麦积山景区经济适用住房（麦积山景

区棚改安置房）项目的建设单位为天水市麦积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天水市麦积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其基本情况为：

名称 天水市麦积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500556293507Q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 彭高军

注册资本 6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0年 08月 05日

住所 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甘泉镇峡门村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旅游业务；道路旅客运输经营；餐饮服务；电影放映；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出版物零售；出版物批发；住宿服务；道路旅

客运输站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旅行社服务网点旅游招徕、咨询服务；旅游开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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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策划咨询；礼仪服务；旅客票务代理；停车场服务；餐饮管理；

文化场馆管理服务；票务代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食品销售（仅

销售预包装食品）；农副产品销售；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

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

务）；物业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

酒店管理；住房租赁；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

派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居民日常生活服务；软件销售；软件

开发；区块链技术相关软件和服务；集贸市场管理服务；以自有资

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互联网销售（除

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包装服务；

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农村民间工艺及制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资源的开发经营；园区管理服务；企业会员积分管理服务。（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天水市麦积山景区经济适用住房（麦积山景区棚改

安置房）项目的建设单位天水市麦积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为依法设立

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具备开展项目建设的主体资格。

四、项目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天水市麦积山景区经济适用住房（麦积山景区棚改安置房）

项目。

（2）建设单位：天水市麦积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3）建设地址：天水市麦积区甘泉镇峡门村。

（4）主要建设内容及建设规模：根据《天水市麦积山景区经济适用住房（麦

积山景区棚改安置房）项目实施方案》天水市麦积山景区经济适用住房（麦积山

景区棚改安置房）项目选址位于麦积区甘泉镇峡门村（麦积山景区旅游公路东侧，

颍川河西侧，九华山渔场南侧，峡口北侧范围内）,计划新建 6层住宅楼 10栋，

7层住宅楼 5栋，共建住房 416套（其中含 2018年棚改安置房 200套）,总建筑

面积 91414.06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 76691.73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14722.33

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 46151.54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 26103.9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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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及配套服务设施建筑面积 4436.29平方米，地下停车库建筑面积 14722.33

平方米，地上停车位 56个，地下停车位 277个，停车位共计 333个，项目分两

期建设，项目一期为安置区，项目二期为商业区。

项目一期总投资 2.93亿元，主体工程中标价 2.19亿元，分两个标段实施，

总建筑面积 6.51万平方米（其中一标段 2.75万平方米，二标段 3.76万平方米）;

住宅为地上 6-7层建筑，有 A、B、C三种户型，119.02平方米户型 256套、90.77

平方米户型 108套、92.12平方米户型 52套，共计 416套。地下一层为人防地下

室，兼具车库功能，建筑面积 1.47万平方米，配套幼儿园为地上 3层建筑，建

筑面积 2522.39平方米，项目二期工程估算造价 1.16亿元，主要建设内容为商业

及民俗酒店，建筑面积 26103.9平方米。

（5）项目估算投资及资金来源：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27,348.97万元。其中棚

户区改造估算总投资 11156.88 万元（含室外配套附属工程估算总投资 1338.59

万元）。资金来源为通过申请国家投资及自筹等多渠道筹措解决。

（6）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 40887.91万元，其中财政补助资金 8210万元，

单位自筹 18677.91万元，申请专项债券 14000万元

（二）取得的批复手续

批复名称 文号 批复单位 批复时间

关于天水市麦积山景区经济适用

住房（麦积山景区棚改安置房）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天发改投资[2019]91号
天水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2019.07.26

关于天水市麦积山景区经济适用

住房（麦积山景区棚改安置房）项

目初步设计及的批复

天市建设[2019]47号 天水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
2019.10.1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 -- 2019.07.30

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选 字 第

620500201900010号
天水市规划局 2019.04.24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 字 第

620502201900031号
天水市自然资

源局
2019.06.24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 字 第

620502201900064号
天水市自然资

源局
2019.11.04

不动产权证书
甘（2019）天水市不动

产权第 0009580号
天水市自然资

源局
2019.12.25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编 号

620503202004100201
天水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
20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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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项目属于具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符合《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的相关规定；且，上述项目已经依法

取得相关部门的批复手续，符合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规划，合法合规。

五、项目符合投向领域、债券资金不用于负面清单领域

经查，本次债券投向项目为天水市麦积山景区经济适用住房（麦积山景区棚

改安置房）项目，属于《2026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向领域》，债券资金不用

于《2026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向领域禁止类项目清单》所列负面或禁止投向

领域的建设内容。

六、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甘肃分所出具了《2026年甘肃省

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三期）——2026年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六期）

天水市麦积山景区经济适用住房（麦积山景区棚改安置房）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财务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财务评估报告”）。根据该报告内容，在专项

债券存续期内，上述项目预期净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

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项目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可实现项目收益和

融资自求平衡，符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操作指引》《关于试点发展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七、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甘肃分所与项目单位签署的审计业

务约定书，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甘肃分所为本期债券发行的财务

评估机构。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甘肃分所现持有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于 2019年 9月 24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620102MA745JTH6F大华会

计师事务所的《营业执照》及由甘肃财政厅下发的证书编号为 110101416201的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在报告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李宗义、魏才香在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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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告时分别持有执业证号为 620100010015和 110004230145的《注册会计师证

书》，且均已通过年检，具备出具报告的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由甘肃省司法厅于 2020年 8月 11日批准设立，

现持有执业许可证号为 31620000MD02403436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已通过年检。在本法律意见上签字的杨小军律师、兰亚红律师分别持有执业证号

为 16201201610746559和 16201201611981776的《律师执业证》，均已通过年检。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甘肃分所及签

字注册会计师具备出具相关财务评估报告的资格；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

所及经办律师具备出具法律意见的资格。

八、结论性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1.本次债券的发行人、实施主体、发行规模、发行期限均符合《地方政府债

券发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规定。

2.本次债券对应项目属于具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债券资金用途符合

《2026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向领域》，债券资金不用于《2026年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投向领域禁止类项目清单》所列负面或禁止投向领域的建设内容，符合《地

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本次债券对应的项目已经依法取得相关部门的批复手续，具备开工条件。

4.本次债券对应的项目涉及资产、土地等不存在抵押、质押等情况。

5.本项目收益权归属于项目单位天水市麦积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其有权将项目收益用于专项债券项目还本付息。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甘肃分所出具的财评报告，本项目预期收益合法合规，在专项债券存续

期内，项目净收益能够有效覆盖专项债券本息本次债券对应项目预期净收益能够

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符合《关于试点

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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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甘肃分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具备出具

相关财务评估报告的资格；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具备出具法

律意见的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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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

2026年甘肃省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三期）

——2026年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六期）

成纪新城闫河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工程）

的法律意见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园路 601 号甘肃省商会大厦 14-15 楼

电话：0931-8260111 传真：0931-8456612 邮编：73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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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

2026 年甘肃省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三期）

——2026 年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六期）

成纪新城闫河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工程）的

法律意见

德恒 37F20260044-00003号

天水市财政局：

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具有出具本法律意见的资格。本所接受天水市财政

局的委托，担任 2026年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 2026年甘肃省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

债券（三期）——2026年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六期）成纪新城闫河片区棚

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工程）（以下简称“本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指派

杨小军律师、兰亚红律师（以下合称“本所律师”）作为本次专项法律服务的经

办律师。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及本所律师作出如下声明：

1. 本所律师依据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

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虑政

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相关批准、确认。本所律师已经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

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项目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

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2. 本所律师在工作过程中，已得到项目单位的保证：即公司业已向本所律

师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制作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和口头

证言，其所提供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完整和有效的，且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

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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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相关部门及中介机构向本所律师提供

的一切应提供的文件资料。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备案的法律

文件之一，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 本所律师仅就项目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专项评价报告

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专项评价报告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

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

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 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部分或全部内容在发行文件中自行引用，但

相关机构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法律意见书仅

供本期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

管理的意见》《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关

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关

于做好 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在充分核查验证的基础上，出具如下法

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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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发行主体

本次债券的发行主体为甘肃省人民政府，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第二条规定。

二、债券发行金额、期限、还本付息方式

根据根据《成纪新城闫河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工程）实施方案》，本

本次申请发行 1000万元，期限 7年，在债券存续期内每年支付一次债券利息，

到期后一次性还本。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发行金额、期限和还本付息方式的设置符合《地

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和第九条的规定。

三、项目建设单位基本情况

经核查《关于成纪新城闫河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工程）可研的批复》

等文件，成纪新城闫河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工程）的建设单位为天水德泰

城乡建设有限公司。

根据天水德泰城乡建设有限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其基本情况为：

名称 天水德泰城乡建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502325365059B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文强

注册资金 5000万人民币

住所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南明路 4 号（秦州区住建局办公楼三楼）209
室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施工；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

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对外承包工程；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整治服务；园

林绿化工程施工；停车场服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生态恢复

及生态保护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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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5年 1月 9日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成纪新城闫河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工程）的

建设单位天水德泰城乡建设有限公司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具备

开展项目建设的主体资格。

四、项目情况

1.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成纪新城闫河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工程）。

（2）建设单位：天水德泰城乡建设有限公司。

（3）主要建设内容及建设规模：根据《成纪新城闫河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一期工程）项目实施方案》，本项目的主要建设内容为：本项目主要建设规模

和内容是：该工程位于成纪大道北侧，总用地面积 177184.00㎡，该地块分两期

建设，一、二期总建筑面积 227279㎡。本次设计为一期，总建筑面积为 157013

㎡，地上建筑面积 129080 ㎡（住宅 118361 ㎡，商业 9609 ㎡，配套用房 1109

㎡），地下建筑面积 27933㎡，容积率 3.15，建筑密度 24.38%，绿地率 30%，

小汽车停车位为 1288辆（地上 145辆，地下 1143辆）。小区共有 5种户型，共

计 1108户，小于 90㎡套型 46套占总住宅建筑面积的 3.26%。

6#、7#楼均为地下 1 层地上 22 层，建筑高度均为 66.30m，6#总建筑面积

10484.26㎡，地上 10484.26㎡（其中商业 1488.46㎡，物管 153.43㎡，住宅 8842.38

㎡）、7#总建筑面积 10260.90 ㎡，地上 10260.90㎡（其中商业 1030.67㎡，住

宅 9230.23㎡），地下建筑面积计入地下室。地上一、二层临街均为商业，其余

为住宅，裙房主体外商业一层层高 4.50m，二层层高 4.20m，裙房主体内商业一

层层高 3.60m，二层层高 3.30m，另有设备管线夹层 2.10m。住宅 1至 22层层高

均为 3m，地下一层为地下车库，层高 3.70m。

8#、9#楼均为地下 1层地上 24层，建筑高度均为 72.30m，8#、9#楼建筑面

积分别为:11130.23㎡，地上 11130.23㎡（其中商业 1021.66 ㎡，住宅 10108.57

㎡），地下建筑面积计入地下室；地上建筑面积 10859.89㎡（其中商业 7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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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 10109.79㎡），地下建筑面积计入地下室。地上一、二层临街为商业，

其余为住宅，裙房主体外商业一层层高 4.50m，二层层高 4.20m，裙房主体内商

业一层层高 3.60m，二层层高 3.30m，另有设备管线夹层 2.10m。住宅 1至 24层

层高均为 3m，地下一层为地下车库，层高 3.70m。

10#、11#楼地下1层地上24层，建筑高度均为72.30m，建筑面积均为10035.51

㎡，地上 10035.51㎡（均为住宅），地下建筑面积计入地下室。住宅 1至 24层

层高均为 3m。地下一层为地下车库，层高 3.70m。

12#、13#楼均为地下 1 层地上 26 层，建筑高度均为 78.30m,建筑面积均为

10866.09㎡，地上 10866.09㎡（均为住宅），地下建筑面积计入地下室，住宅 1

至 26层层高均为 3m。地下一层为地下车库，层高 3.70m。

14#、15#楼均为地下 1层地上 26层,建筑高度均为 78.30m，14#、15#楼建筑

面积分别为：14#12104.10 ㎡，地上 12104.10 ㎡（其中商业 1767.79 ㎡，住宅

10336.31㎡），地下建筑面积计入地下室：15#11503.81㎡，地上 11503.81㎡（其

中商业 1167.50㎡，住宅 10336.31㎡），地下建筑面积计入地下室。地上一、二

层临街为商业，其余为住宅，裙房主体外商业一层层高 4.50m，二层层高 4.20m，

裙房主体内商业一层层高 3.60m，二层层高 3.30m，另有设备管线夹层 2.10m。

住宅 1至 26层层高均为 3m，地下一层为地下车库，层高 3.70m。

16#、17#楼均为地下 1层地上 23层，建筑高度均为 69.30m，16#、17#楼建

筑面积分别为：16#10145.74㎡，地上 10145.74㎡（其中商业 1348.30㎡，住宅

8797.44㎡），地下建筑面积计入地下室：17#10631.93㎡，地上 10631.93㎡（其

中商业 1035.31㎡，住宅 8797.44㎡），地下建筑面积计入地下室。地上一、二

层临街为商业，其余为住宅，裙房主体外商业一层层高 4.50m，二层层高 4.20m，

裙房主体内商业一层层高 3.60m，二层层高 3.30m，另有设备管线夹层 2.10m。

住宅 1至 23层层高均为 3m，地下一层为地下车库，层高 3.70m。

地下室为地下 1 层，建筑面积 27932.97 ㎡，地下一层为设备用房及车库，

层高 3.7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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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防地下室为甲类核六级二等人员掩蔽部及物资库,位于地下一层，人防建

筑面积 9445.00㎡，共分 4个防护单元。

6#楼至 17#楼主体均为剪力墙结构，裙房及独立商业为框架结构，地下车库

为框架结构，水暖电等设备专业配套。

（4）项目总投资：根据《成纪新城闫河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工程）

项目实施方案》，本项目总投资 56,579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40,624万元，占比

71.80%，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0,110万元，占比 17.87%；预备费 2,537万元，占

比 4.48%；建设期利息 3,295万元，占比 5.82%；发行费用 14万元，占比 0.02%。

（5）资金来源：根据《成纪新城闫河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工程）项

目实施方案》，该项目资金来源为计划使用财政资金 1,445万元，占比 2.55%，

单位自有资金31,134万元，占比 55.03%；专项债券资金 14,000万元，占比24.73%，

银行借款 10,000万元，占比 17.67%。

（6）项目现状：根据项目实施单位出具的说明，本项目已经开工建设，尚

未完工，项目涉及的资产不存在抵押和质押情况。

2.取得的批复手续

批复名称 文号 批复单位 批复时间

天水市秦州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

成纪新城闫河片区棚户区改造项

目（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

天秦发改[2017]409号
天水市秦州

区发展和改

革局

2017.05.26

秦州区环境保护局关于成纪新城

闫河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的批复

天秦环发[2016]77号
天水市秦州

区环境保护

局

2016.07.04

天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天

水德泰城乡建设有限公司成纪新

城闫河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

期）初步设计的批复

天市建设[2017]8号
天水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

局

2017.02.09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选 字 第

620500201600014号
天水市规划

局
2016.04.15

不动产权证书
甘（2019）天水市不动

产权第 0000366号
天水市国土

资源局
2019.01.17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 字 第

620522201600019号
天水市规划

局
2016.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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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 字 第

620502201800029号
天水市规划

局
2018.05.21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620502201904080101
天水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

局

2019.04.08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620502201904080201
天水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

局

2019.04.08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项目属于具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符合《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的相关规定；上述项目已经依法取

得相关部门的批复手续，符合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规划，合法合规。

五、项目符合投向领域、债券资金不用于负面清单领域

经查，本次债券投向项目为成纪新城闫河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工程）

项目，属于《2026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向领域》，债券资金不用于《2026年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向领域禁止类项目清单》所列负面或禁止投向领域的建设内

容。

六、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甘肃分所出具的《2026年甘肃省

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三期）——2026年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十六期）

成纪新城闫河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工程）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

估报告》（以下简称“财务评估报告”）。根据该报告内容，在专项债券存续期

内，上述项目预期净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

资自求平衡。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项目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可实现项目收益和

融资自求平衡，符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操作指引》《关于试点发展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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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介服务机构

1.会计师事务所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甘肃分所与项目单位签署的审计业

务约定书，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甘肃分所为本期债券发行的财务

评估机构。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甘肃分所现持有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于 2019年 9月 24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8590676050Q的《营业

执照》及由甘肃财政厅下发的证书编号为 110101416201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

证书》。在报告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魏兴花、何凯丽在出具该报告时分别持有执

业证号为 110004230037和 110101481127的《注册会计师证书》，且均已通过年

检，具备出具报告的资格。

2.律师事务所

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由甘肃省司法厅于 2020年 8月 11日批准设立，

现持有执业许可证号为 31620000MD02403436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已通过年检。在本法律意见上签字的杨小军律师、兰亚红律师分别持有执业证号

为 16201201610746559和 16201201611981776的《律师执业证》，均已通过年检。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甘肃分所及签

字注册会计师具备出具相关财务评估报告的资格；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

所及经办律师具备出具法律意见的资格。

八、项目风险与控制措施

本项目周期长，不可预见因素多，需要分析识别在项目全生命周期内潜在的

主要风险因素，揭示风险来源，判别风险程度，提出规避风险对策，降低风险损

失。参照各类风险发生概率和严重程度及同类项目经验，本项目风险主要为：

（一）影响项目施工进度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风险可能：本项目涉及工作周期较长，流程较为繁琐，项目 推进工作中可

能由于主观原因或不可抗力因素，出现进度延误等 情况，从而导致项目开展不

能按照预期及时推进或部分受阻，带来一定的项目实施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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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措施： 一是完善相关手续。本项目用地是建设单位通过 合法渠道得到

的合法建设用地，项目已经过相关部门批准，各项 手续齐全。二是做好资金保

障。项目单位将严格根据项目施工计 划投入资金、督促施工，确保本项目能够

按照预定期限投入使用。 三是优选施工队伍。根据公平、公开的原则择优选择

施工承包单 位，严格落实施工项目经理负责制，保证工程质量。四是加强现 场

管理。对噪声较大的设备进行隔声降噪处理，并加强运输车辆 管理，防止噪声

扰民，减少噪音对当地居民生活的影响。五是落 实安全责任。加强职工安全培

训，落实安全生产各项要求，倡导应用安全生产技术，把安全事故发生率降到最

低。

（二）影响项目资金筹措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风险可能：项目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建设过程中可 能由于规划调

整、物价上涨等因素造成投资概算增加。专项债券 发行一部分后，可能由于政

策变化等因素导致剩余专项债券额度

不能按计划全部发行，后续资金筹措出现问题。

控制措施：一是加大资金保障力度。将项目纳入当地政府重 点工程，做好

投融资规划和资金使用审核，加大政策和资金倾斜 力度，为项目实施提供有力

的资金保障。二是加强工程成本控制。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过程中，在测

算项目总投资时已考虑原 材料价格上涨导致项目施工成本增加的相关风险。同

时，在项目 建设过程中，加强项目施工预算管理、招标及合同管理，尽可能 控

制建设成本。三是严格变更审批程序。对于项目涉及方案调整、 采购成本上升

等因素造成项目总概算出现重大变更的，严格履行 必要的审批程序，合理确定

增量部分资金来源。四是制定应急处 置预案。项目单位、同级主管部门和财政

部门已针对各种特殊状 况研究制定应急处置预案，确保在项目概算增加或原有

资金来源 不能及时到位等情形下能妥善处置资金矛盾，避免形成“半拉子”工

程。

（三）影响项目收益实现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风险可能：由于对未来经营收入的判断不准确、项目进度以及项目整体现金

流测算等重要环节出现判断偏差，投入运营后的自身收入未能达到预测值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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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影响项目整体收益，导致项目资金投入和现金流不能平衡，对债券还本付息产

生影响。

控制措施：一是严格收益平衡测算。以可靠数据为基础，严 格规范收益平

衡测算的方法，最大限度提升预测精准度，确保债 券建成后能基本按照预算实

现收益。二是提升项目运营收益率。 择优选择有资质有能力的第三方专业机构

合作运营，督促项目公 司建立周密的组织架构和完善的内部治理机制，提高自

身的运营 能力，提升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三是落实缺口补 救措

施。如因特殊原因导致后续偿债出现困难，武威市将通过调 减投资计划、处置

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坚决避免专项债券兑

付风险。

九、结论性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1. 本次债券的发行人、实施主体、发行规模、发行期限均符合《地方政府

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规定。

2.本次债券对应项目属于具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债券资金用途符合

《2026 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向领域》，债券资金不用于《2026 年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投向领域禁止类项目清单》所列负面或禁止投向领域的建设内容，符合《地

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本次债券对应的项目已经依法取得相关部门的批复手续，具备开工条件。

4.本次债券对应的项目涉及资产、土地等不存在抵押、质押等情况。

5.本项目收益权归属于项目单位天水德泰城乡建设有限公司，其有权将项目

收益用于专项债券项目还本付息。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甘肃

分所出具的财评报告，本项目预期收益合法合规，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项目净

收益能够有效覆盖专项债券本息本次债券对应项目预期净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

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符合《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

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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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成纪新城闫河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工程）实施方案》，本项

目风险识别全面；控制措施合法合规、针对性强且具备可操作性，符合《地方政

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等规定，可有效防范化解风险，保障项目推进及专项债券

本息按期偿还。

7.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甘肃分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具备出具

相关财务评估报告的资格；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具备出具法

律意见的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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